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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重大体育

比赛、艺术比赛（含表演）获奖评分认定细则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2023年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重大体育比赛、艺术比赛（含表

演）获奖评分认定细则》 

一、基本原则 

本细则用于认定重大体育比赛、艺术比赛（含表演）的获奖评

分标准。 

二、严格落实回避制度 

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如收费辅导教

学等）报名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有非直系亲属

等报名参加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备。相关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也应

主动向学校报备声明。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推免过

程和结果公平公正的学生，学校应当取消其推免资格。 

三、工作小组 

组长：尹金荣、温煦 

成员：傅旭波、周怡如、陈发动、钱宏颖、金鸥贤 

四、基本条件 

（一）重大体育比赛 

1．在全国性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遵照以下级

别依次排序（满足其中之一）：经学校批准同意代表中国参加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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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并获得前八名；经学校批准同意

代表省市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会获得前三名，（其中篮球、排球、足

球项目前六名主力队员）；经学校批准同意参加全国各单项大学生

锦标赛获得冠军，参加集体项目（篮球、排球、足球）高水平组前

四名、普通生组前三名的主力队员素质评价加分不超过 1.0。排序

依次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洲大学生锦标赛、全国学生运动会、

全国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学校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优先，高水平

组别优先，集体项目（篮球、排球、足球）优先。 

2. 经学校批准同意代表浙江大学参加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

成绩的学生（除行政管理（体育）、体育专项相关专业的学生如运动

训练专业等），评定方法如下：全国各单项大学生锦标赛（普通生

组）获得前三名，参加集体项目（篮球、排球、足球）前六名的主

力队员；或获得省大学生运动会和锦标赛单项（普通生组）金牌三

枚及以上，获得集体项目（篮球、排球、足球）前三名两次及以上

的主力队员，素质评价加分不超过 0.2。 

3. 经学校批准同意代表浙江大学参加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得优异

成绩的学生（除行政管理（体育）、体育专项相关专业的学生如运动

训练专业等），评定方法如下：全国各单项大学生锦标赛（普通生

组）获得前六名，参加集体项目（篮球、排球、足球）前八名的主

力队员；或省大学生运动会和锦标赛单项（普通生组）获得冠亚

军，参加集体项目（篮球、排球、足球）前四名的主力队员，素质

评价加分不超过 0.1。 

（二）重大艺术比赛（含表演） 

经学校批准同意代表浙江大学参与省级及以上竞赛获得荣誉的

学生（除与艺术专项相关专业的学生）可参与加分评定。评定方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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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得重大艺术比赛（含表演）级别遵照以下级别依次排序（满

足其中之一），其中集体比赛（含表演）中需担任主要角色：全国大

学生艺术比赛中，取得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含团体奖项）；浙江省级

大学生艺术比赛及同级别专项比赛或活动中，取得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含团体奖项），素质评价加分不超过 1.0。 

2.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获得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含团体奖项），

两次及以上获得省大学生比赛中取得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含团体奖

项），素质评价加分不超过 0.2。 

3.在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省级专项比赛，代表浙江大学取得

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含团体奖项）的，素质评价加分不超过 0.1。 

四、工作程序 

（一）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提交及相关比赛（含表演）证明材

料（原件及复印件）。 

（二）成立体育竞赛水平委员会、艺术展演水平委员会分别对提

交申请的学生进行评分认定。 

五、其他 

（一）如有不涵盖在内的特殊比赛，由体育竞赛水平委员会、艺

术展演水平委员会审核并提请工作小组决议。 

（二）最终解释权归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三）上述细则如与《关于做好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冲突，以学校文件为准。 

 

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2022年 9月 

 


